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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林家嘉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72
電子信箱：a25253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終字第115503194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76530000A11550319480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辦理之「長照通識國小扎根試辦計畫」1份，請

踴躍申請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5年2月12日屏府長服字第1150045805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協助國小學生認識高齡長輩可能會有的身體失能或失智

狀況，結合本縣長照體驗基地「好屏生活長照館」，透過

長照主題展覽、高齡及失智模擬體驗及講座等日常生活互

動遊戲，提供學生了解家中長輩的高齡生活，同時獲得長

照通識知能。

三、申請注意事項：

(一)申請期限：即日起至115年3月31日止。

(二)活動期程：自115年3月1日起至115年10月31日止

(三)參與對象：本縣國民小學五、六年級學童，本年度試辦

10所學校，並以1班為限。

(四)活動地點：好屏生活長照館(屏東市建國路151號；大武

營區033廠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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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由學校提出參訪申請表(如附件)，參訪申請表主管核章

後請e-mail至a200481@oa.pthg.gov.tw長期照護處專員

鄭明芬收，為避免疏漏請務必來電確認信件。優先次序

會以學校提出申請時間做排序並函文回覆學校。

四、長照通識國小扎根試辦計畫由本府長期照護處負擔交通

費、保險費、餐點費及鐘點費，參訪結束後二個月內由學

校提供領據及支出明細表送本府長期照護處辦理核銷撥

款；本案經費之執行，請依中央核定計畫、政府採購法及

相關規定辦理。

五、倘有相關疑問請洽本府長期照護處專員鄭明芬，連絡電話:

7320415分機7191。

六、檢附旨案試辦計畫及相關表件1份。

正本：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
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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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目的 

為協助國小學生認識周遭高齡長輩可能會有的身體失能或失智狀況，結

合本縣長照體驗基地「好屏生活長照館」，提供定期的長照主題展覽、高

齡及失智模擬體驗及講座等日常生活互動遊戲，讓學生了解家中長輩的

高齡生活，同時獲得長照通識知能。 

貳、參加對象 

一、試辦對象為本縣國民小學五、六年級學童 

二、本年度試辦 10間學校，並以 1班為限 

參、活動地點：好屏生活長照館 

          (屏東市建國路 151 號；大武營區 033 廠) 

肆、活動方式及內容 

一、活動方式：校外教學形式(2小時的體驗學習及世代教育) 

二、活動內容：長照館導覽（含場域與服務介紹）、高齡模擬體驗

（含 VR/互動體驗）、主題講座或互動遊戲（小組闖

關、角色扮演、資源地圖任務） 

伍、辦理期程： 

一、申請期限：即日起至 115 年 3月 31 日止 

二、活動期程：自 115 年 3月 1日起至 115 年 10 月 31 日止 

陸、辦理單位 

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長期照護處 

協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好屏生活長照館(委託大仁科技大學經營管理) 

 



柒、其他事項 

一、本案長照通識國小扎根試辦計畫由本府長期照護處負擔相關經 

        費，參訪結束後二個月內由學校提供領據及支出明細表送本府 

        長期照護處辦理核銷撥款。負擔參訪學校經費項目如下： 

1.交通費：學校至長照館往返交通費用 

2.保險費：學生及帶隊老師旅平險 

3.餐點費：提供參訪後輕食或餐盒(每人最高上限 100 元) 

4.鐘點費：以 2小時為限，並依「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 

                  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」規定辦理。 

二、由學校提出參訪申請表(如附件)，參訪申請表主管核章後請 

     e-mail 至 a200481@oa.pthg.gov.tw 長期照護處專員鄭明芬 

         收，為避免疏漏請務必來電確認信件，連絡電話:7320415 分 

         機 7191。優先次序會以學校提出申請時間做排序並函文回覆 

         學校。  

三、 參訪當日事宜會由好屏生活長照館蔡詩瑜管理專員安排 

         電話：(08)755-8111。 

四、若要取消參訪請提前一個月前來函告知，俾利安排候補申請單 

    位。    

五、參訪活動前學校須完成交通車接洽、辦理保險、餐點購置 

    等，同時需配置帶隊教師與隨行人員，落實點名、集合與移 

    動秩序，並遵循場館人員安全引導。 

六、活動結束後請填寫回饋單，以做為調整及改善依據。 

捌、經費來源：總計經費 20萬元整，擬由長期照護業務-長期照護業務

-機構管理-業務費-一般事務費-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3.0-資源布建

(強化整備長照服務行政人力資源)項下支應。 

玖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mailto:e-mail至a200481@oa.pthg.gov.tw


附件 

    115 年度屏東縣政府長期照護處長照通識國小扎根試辦計畫 

預約參訪申請表 

學校名稱 
 

 

學校申請人 

姓名：__________ 

職稱：__________ 

聯絡電話： 

手機： 

Email：__________ 

參訪人數 

 

__________人（含學生及帶隊老師） 

 

參訪時間 

 

____年__月__日 __時__分－__時__分 

 

由本府長期照護處負擔

經費項目勾選 

□交通費，預估金額            元  

□保險費，預估金額            元             

□餐點費(每人最高上限 100 元)， 

  預估金額             元  

□鐘點費，預估金額         元  

備註 □ 需無障礙協助 

□ 有特殊需求（請說明）：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

115 年度屏東縣政府長期照護務長照通識國小扎根試辦計畫 

活動地點：好屏生活長照館 

長照體驗學習活動流程(2小時) 

活動時間 活動單元 

10 分鐘 破冰引導與任務說明 

30 分鐘 長照館導覽參觀 

30 分鐘 高齡模擬體驗 

30 分鐘 主題互動／體驗遊戲 

20 分鐘 學習回顧與分享 

 






